
一、經費支用相關規定 

 (一)摸彩品、紀念品、獎金、禮品、人事費用、各項稅捐、社區「既有

之設施設備」（含原有之場地佈置物品）及酒等不予補助。 

 (二)依市府相關規定，歲出資本門係用於購置耐用年限 2年以上且金額 1

萬元以上之機械設備、資訊軟硬體設備及雜項設備之支出等項。 

二、撥款方式 

各項活動暨設施設備補助案，於執行時所需費用，須由社區先行    

墊付，並俟該案核銷完成及台電促協金補助款(或各局處代辦經費)

撥入本所公庫後，再匯入貴會帳戶中，屆時會行文並請查詢對帳(不

接受跨年度的查詢作業)。 

三、發票或收據 

  (一)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應輸入各單位統一編號，若未

輸入統一編號，應請營業人加註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後，加蓋

統一發票專用章。 

  (二)若統一發票僅列日期、貨品代號、數量、金額者，應由經手人加註

貨品名稱，並簽名或核章。 

  (三)貨品名稱不能以代號書寫，或數量只書「一式」，而須詳列品名、

數量、單價，如以明細表為附件，須加蓋售出廠商公司及負責人章，

黏貼於發票背後。 

四、購置財務或勞務所取得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應注意下事項是否齊全：（發

票若為三聯式，請附第二、三聯核銷） 

  (一)買受人名稱(全銜)及統編。 

  (二)開立發票或收據之日期（應為活動前後一週內之合理期限）。 

  (三)貨品名稱、數量、規格（含廠牌）、單價及總價。 

  (四)單價、數量與總價金額是否相符，收據中總價中文大寫正確   否。 

   (五)收據應註明受領事由、時間（年月日）、實收數額、支付機關全銜、

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暨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如

屬機關或立案團體則應經負責人、會計及出納（或經手人，會計與

出納應由不同人擔任）簽名或蓋章，並加以蓋關防或社區圖記章。 



   (六)如收據誤植，需請廠商更正並蓋負責人私章或重新開立。 

   (七)各項收據涉及個人或私立團體所得部份，應依中華民國稅法辦理

所得登記，並於憑證用紙上註明「已納所得」或「由本單位辦理

所得申報」字樣暨核蓋理事長等幹部章。 

   (八)辦理見學或文化教育訓練案，雖由旅行社承辦，但未有簽約，依

市府及台電促協金等相關規定，故核銷時無法使用「旅行社代收

轉付收據」，僅能用參訪之績優社區所開立之導覽費、清潔費、或

其他店家之餐費、車資等項來核銷。 

   (九)所送核銷之相關憑證，請貴會自行影印留存。依據檔案法第 17條

規定略以：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為之。又據同法第 19條略以，對於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理之

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其駁回申請者，並應敘明理

由。同法第 21條，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各機關

得依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標準『收取費用』。請務必妥善保存資

料及電子檔。 

   (十)二聯式與三聯式發票不同處，在於只有兩聯（存根聯、收執聯）、

金額皆為含稅，只有總計欄位。三聯式發票則有存根聯、抵扣聯

及收執聯 3 張，在品名、數量、單價、金額等欄位，填寫實際交

易情形，上方「金額」欄位需填入未稅金額，並於下方「營業稅」

欄位填寫稅額，再加總填入「總計」欄位。營業稅稅率為 5%，如

銷售金額為 1,900元，稅額計算為 1,900*5%=95，故總計為 1,995 

元。建議貴會爾後辦理各項活動採購或修繕案前，務必和廠商說

明清楚，避免後續爭議。 

 五、鐘點費及講義教材印製： 

 （一）如辦理各項課程，核銷時請檢附課程表，講師鐘點費領據需載明

內外聘、講師或助理講師、授課日期及時間 (含課程時數)等，且

務必於空白處加註『納入所得』字樣及蓋立社區幹部職章。各類

服務人員酬勞及講師鐘點費等涉及個人所得，請依所得稅法規定



並依限辦理所得扣繳；單次給付金額達每月基本工資者(111年 1

月 1日起調整為 25,250元)，辦理補充保險費扣繳事宜。 

   (二)如授課講師係由社區志工、幹部或會員等擔任，以內聘講師費用

計。 

   (三)講師鐘點費領據如金額誤植，修正後請加蓋該講師私章；如為課程

時間等項誤植，本所原基於誠信原則，係由社區經手人修改後加蓋

社區幹部職章，惟發現有浮報、虛報之情事。依據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補助要點第七條、稽核及其他注意事項第四點

規定，補助單位不符合補助資格者，應予撤銷補助，如有溢領，得

以書面行政處分向受補助單位追繳補助款；該局亦得抵扣受補助單

位得領取之相關補助至溢領金額繳清為止。第五點規定，受補助單

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局得減少下年度申請案件 數或最高二年

內不得申請該要點補助；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1.

補助計畫未執行、未依原核定計畫執行或經費支用不當。2.重複報

支或提供虛偽不實之核銷資料。3.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

補助者。4.其他違法或不正當情事。 

       據此，為避免爭議，爾後講師鐘點費領據修正之部分， 統一由該

授課講師加蓋校正章，以示負責。 

   (四)如為撰稿、編稿及出席 (需附會議簽到及紀錄等佐證資料) 等項費

用，計算方式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等相

關規定辦理。 

   (五)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外聘國內外學者支給上限為新臺幣(下

同)2,000元整。據此規定，社區內聘講師支給上限為1,000元整。

惟仍以市府各局處之核定補助標準為主。 

   (六)各項因課程需要所購置之教材，應依照市府相關規定，發予各參加

學員。 



六、誤餐費及茶水費： 

  (一)活動需安排之便當或餐盒，請先拍照，並於成果報告表中呈現，且

於黏貼憑證用紙用途說明欄或空白處註記「活動時間」，以利證明實

有用餐之需求(午餐需為 12點過後、晚餐需為 6點過後)。 

  (二)便當或餐盒費用，依照市府規定每人僅得以80元為上限，超支部份，

請貴會自行吸收；不足額部份則依規定繳回。 

 (三)活動茶水費依市府相關規定，每人以 20元為上限，不足部分請以自

籌款支應。 

七、保險費： 

  因活動需投保平安保險，核銷時請檢附投保人員名冊(參加人員需以居住

本區為主)。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辦各項活動暨設施設備修繕及充實案，請確依市府及台電促協金

等相關規定，俟收到市府各局處及本所核定函表後才能辦理。 

  (二)接受補助活動計畫內容如需變更，應於活動執行前二週且以一次為

原則，將變更後計畫備文詳述變更理由函本所，俾便本所向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請變更手續，未報核者，致活動計畫之執行

與核准之計畫內容不符者，將無法補助；取消辦理者亦需行文告知。 

請確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各項支用單據(請黏貼於

黏貼憑證用紙並核章)』、『經費執行進度表』、『成果報告(參與男、

女生人數)』、『領據』、『本所補助公文及原申請計畫』等相關文件送

核銷，俟台電年度促協金撥入本所後再匯入貴會帳戶中。 

  (四)為因應特殊性傳染性肺炎疫情，預防疫病擴散，辦理活動時，務必

落實相關防疫措施，並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本市相關規

定。 

 (五)依市府相關規定，核銷所附之成果相片，請留意活動當時之天氣(參

與人員的穿著)及辦理時間(白天或晚上)。 



 (六)申辦本所台電促協金紅布條製作(範例)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區 OO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活動名稱」  

   補(捐)助單位：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廣告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